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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作为宏昌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报告期，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取得相关银行授信，

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9.88亿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的事项合理，决策程序合法，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

供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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